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树山

深入豫西检查指导森林防火工作
11月17-18日，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树山在省林业厅副厅长弋振立、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汪万森等陪同下，深入洛阳嵩县、栾川和三门峡卢氏等县检查指导森林防火工作。

每到一地，王树山同志都认真听取汇报，亲自查看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防火物资储备情况，并不顾山高坡陡、道路崎岖亲临了望台（站）、防火检查站、森林消防队等基层单位检查、慰问。在肯定洛阳、三门峡等地各项森林防火工作成绩的同时，王树山对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要对当前森林防火形势严峻性保持清醒认识。我省近日部分地区虽经人工增雨，旱情稍有缓解，但天干物燥、旱情加剧的总趋势并未得到改变，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的隐患增多。对此，各地务必保持清醒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能有丝毫懈怠，为维护全省经济平稳发展的大好局面、保持全省的社会祥和、确保全省安全责任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要确保各项森林防火措施充分到位。一是组织领导必须充分到位。主要领导必须对森林防火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的落实情况亲自过问，主管领导必须亲自安排、亲自检查。领导干部要分区包干，定人定责，明确责任，一抓到底。一旦发生火情，当地政府领导必须到现场指挥扑救。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执行部门分工协作制度，于近期派出工作组，深入责任区检查指导森林防火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纠正。二是森林消防队伍森林火灾扑救演练必须充分到位。各类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在森林防火期内必须集中食宿、集中待命，严格进行各项森林火灾扑救技、战术训练，确保一旦有火灾发生，能够快速出动、战而必胜。在森林火灾扑救中，要切实按照有关规定，禁止动员老人、妇女、儿童等直接到火场参与扑救。三是物资储备必须充分到位。各级政府要千方百计保证预防、扑救火灾经费的充足到位，并对防火经费、装备器材、物资供应、后勤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全力堵塞存在漏洞。各级护林防火部门要对各类防、扑火器材认真检查、保养、维修，确保正常使用。四是24小时值班制度必须充分到位。各级政府及护林防火办公室要严格24小时双岗值班，有关领导要亲自带班，确保突发火灾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
三要搞好森林火情信息传递。各级政府必须重视森林火情信息传递系统建设，护林防火部门必须配备必要的信息传递设备。各级防火部门，必须每天向上级防火部门报告一次情况；各级防火部门至少每周要向同级政府报告一次情况。同时，要严格火灾报告程序，及时上报火情信息和火灾动态，对已监测到的热点信息，各级防火部门必须认真负责地进行核查并及时反馈。凡迟报、瞒报火情、贻误扑火战机、酿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要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要认真落实国家林业局贾治邦局长提出的三个“一条线”责任：一要落实好地方政府一条线的责任。从省长、市长、县长、乡长、村长直至村民组长，逐级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下达防火责任书，把行政一把手的责任贯穿到森林防火工作的全过程，做到在整个工作部署上，防火工作有位子；在资金安排上，防火投入进盘子；在工作开展上，防火措施有法子，真正构筑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森林防火地方政府负全责的领导机制。二要落实好林业主管部门一条线的责任。牢固树立“生态立省林业为先，林业发展保护为先，保护工作防火为先”的理念，把森林防火工作列入林业厅长、林管局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林业站站长、护林员的年度目标管理责任状进行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三要落实好指挥部成员单位一条线的责任。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森防指成员单位的职责，抓好森林防火部门分工责任制的执行与监督，切实落实森林防火相关政策及扶持措施。各级防火办是森防指的参谋部和指挥中枢，要加强内业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全面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综合协调等职能，充分发挥运转枢纽作用。凡由于防火责任不落实、发现火灾隐患不作为、发生火情隐瞒不报、扑火组织不得力，并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必须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王树山同志受李成玉省长、刘新民副省长委托，向辛勤奋战在森林防火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弋振立同志就落实全省森林防火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王树山副秘书长提出的四点要求，提出了具体贯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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